
关于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四城区直管公房租金减免审核工作的通知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的起草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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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制定原因
根据《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州市1999年公有住房租金调整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榕政综〔1999〕297号）《福州市住房委员会关于2000年公有住房租金调整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榕房委〔2001〕02号）（以下简称“实施办法”）已施行20多年，有效减轻了承租户的租金压力，但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审核工作不够规范，部分审核材料无法出具，审核期限还不够科学合理等问题。为进一步规范租金减免审核工作，我局在征求四城区房管局（住建局）意见后，草拟了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四城区直管公房租金减免审核工作的通知》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《通知》主要涵盖三个方面内容：
（1） 调整直管公房租金减免资格审核条件。近年来民政部门对困难群众的认定已有统一的规定，原《实施办法》中的审核条件可以进行合并归类。为规范审核条件,简化审核材料，将审核条件调整为：1.经有关部门批准，享受离休待遇的干部；2.经工作单位证明未享受提租补贴的职工；3.享受抚恤金的烈军属、无固定工资收入的伤残军人；4.凡享受抚恤金待遇的已故干部、职工的配偶；5.凡经民政部门批准的低保户、特困供养人员。
（二）开展直管公房租金减免资格复核。《实施办法》中规定减免租金审核每年一次，但在实践中，审核工作开展还不够充分，为此要求各区重新开展一轮资格复核工作。要求承租户按新的审核条件提交材料，填写《福州市直管公房住宅租金减免申请表》，由区房管局（住建局）进行重新审核。
（三）优化直管公房租金减免申请审核机制。直管公房的合同期限一般为三年，承租户的资格变动情况一般不大，租金减免由每年审核一次调整为每个租赁周期审核一次，在租赁合同到期前30日启动资格复核，复核通过后按减免后的租金签订新的租赁合同，复核不通过或未按期通过复核材料的按标准租金签订新的租赁合同。

